
17 
 

開始

本校依其每年資本預算編列初步估計所需經費概算，編列預算，報部核定後，在法
定預算範圍內，按本校實施計畫，取得各該計畫之分配預算。

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本法）第3條規定：「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辦理採購，依本
法之規定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」

採購需求之簽核內容得包括採購標的摘要、採購目的、預計執行期間、所需經費及其來源、
可行性、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分析等，依規定完成簽核程序。

本校辦理採購，依其標的、性質、金額規模不同，得依本法第18條至第23條規定評估採何種
招標方式較為妥適。 

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4條第1款規定，本校主計人員審核採購時，應注意該採購
案件有無預算及是否與所定用途符合，金額是否在預算範圍內，有無於事前依照規
定程序辦妥申請核准手續；另依同條第3款規定，本校主計人員審核採購時，應注
意本校局人員辦理採購案件是否依照本法規定程序辦理。

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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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作業流程圖 

採購規劃作業程序之管控及處理作業 
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